
证券代码：301380        证券简称：挖金客          公告编号：2023-062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于 2023年 8月 7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

月 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7名，实际参

会董事 7名，会议由董事长李征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并结合当前监管和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即对本

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除下列调整外，公司本次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具体

内容如下： 

1.1、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发行数量” 

2.5、发行数量 

调整前：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800 万股（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的 30%，由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

分之二十。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

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

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数量为准。 

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1,925,816 股（含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

司总股本的 30%，由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

产百分之二十。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

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

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总额” 

2.7、募集资金总额 

调整前：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17,970万元，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

产百分之二十的规定。 

调整后：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7,840.00万元，符合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

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规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调整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投向” 

2.8、募集资金投向 



调整前：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17,97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 

收购控股子公司北京久佳信通科技有限公

司 49%股权 
22,540.00 17,97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募集资金到位后，若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差额部分将由公

司自筹解决。 

调整后：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含）7,84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入 

收购控股子公司北京久佳信通科技有限公

司 49%股权 
22,540.00 7,84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募集资金到位后，若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差额部分将由公

司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7 日正式

启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根据最终的竞价结果及《认购邀请书》的

要求，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并于 2023 年 7月 21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结合当前监管和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拟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即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金额由不超过 17,970.00 万元（含本数）调减至不超过 7,840.00万元（含本数），

并对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鉴于此，公司拟按照原获配比例同步调

整认购对象的获配股份数量，具体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价

格（元/

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 吴金仙 40.71 1,252,763 767,318 50,999,981.73 31,237,515.78 

2 
诺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0.71 884,303 541,636 35,999,975.13 22,050,001.56 

3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0.71 393,023 240,727 15,999,966.33 9,799,996.17 

4 

北京同风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同

风 9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40.71 368,459 225,681 14,999,965.89 9,187,473.51 

5 肖诗强 40.71 245,639 150,454 9,999,963.69 6,124,982.34 

合计 3,144,187 1,925,816 127,999,852.77 78,399,969.36 

公司根据调整后的配售结果与认购对象重新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并于 2023年 8月 7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如下： 

2.1、与吴金仙签署《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与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3、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4、与北京同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同风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

署《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

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5、与肖诗强签署《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的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监管和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规

模进行了调整，公司更新了《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3 年 8 月 7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

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

所处行业、发展战略，结合监管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更新了《2023 年度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关

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3 年 8 月 7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结合监管

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更新了《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 2023年度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3 年 8 月 7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

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的要求，基于

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事宜，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更新，

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作出了承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3 年 8 月 7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



稿）>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截至 2023 年 7月

31日）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规定，就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一致通过《关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的议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3 年 8 月 7 日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月 7日 

 


